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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兵役局高雄市政府兵役局高雄市政府兵役局高雄市政府兵役局 104年度施政計畫提要年度施政計畫提要年度施政計畫提要年度施政計畫提要 

本局依據高雄市政府104年度施政綱要，配合核定預算額度，編訂

104年度施政計畫，其重點及主要目標如次： 

一、 重視役男及其家屬權益，善盡政府照顧貧困役男家屬社會責任；

對服役中因公傷亡或成殘者立即慰問，以展現關懷。 

二、 積極與軍方連繫市政及軍事相關事宜，發揮政軍協調功能，以協

助推動市政建設。 

三、 忠烈祠及軍人忠靈祠定期辦理春秋二祭告慰忠靈，強化戰爭和平

紀念館史蹟資料及建構網路資訊系統，全方位關懷及服務遺族。 

四、 因應募兵制實施，協助役男申請服替代役、補充兵役及提前退伍

，確維役男權益。 

五、 辦理「全民防衛動員」災害防救演習，配合三合一會報運作，強

化聯繫國軍救災管道，提升災害防救及支援軍事作戰能力。 

六、 定期辦理役男徵兵處理宣導及座談，擴大以通訊方式辦理兵籍調

查，以符簡政便民原則並確維役男權益。 

七、 擴大辦理外縣市役男申請代辦體檢線上預約系統服務，以便利寄

居本市之外縣市役男徵兵檢查。 

八、 適時辦理三節慰勞部隊官兵，關懷本市籍役男服役權益。 

九、 輔導各服勤單位，落實規劃替代役役男生活管理事宜，並定期施

予法紀教育及在職訓練，以提升公共服務品質。 

十、 推動後備軍人及替代役役男參與捐血、掃街、淨山、宣導全民國

防、防疫及關懷弱勢族群等公益活動，以協助推動市政建設。 

十一、 精進替代役備役役男管理及實施編組，適時應召服勤，以充實

相關機關處理應變所需之人力。 

十二、 提供眷村服務單一窗口及溝通平台，整合市政資源，對眷村提

供有效服務。 

本局 104 年度施政計畫與預算配合對照表及詳細計畫內容分列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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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兵役局104年度施政計畫與預算配合對照表 

預算來源及金額 

類 項 
主 要 預 算 

（單位：千元） 

備 考 

壹、一般行政 

 

 

行政管理 

3,010 

3,010 

一至四項科目不含人事費 

 

貳、軍務行政 

 

 

政軍業務 

48,117 

48,117 
 

參、兵役動員管理 

 

 

動員管理業務 

14,401 

14,401 
 

肆、兵員徵集 

 

 

徵兵處理 
40,422 

40,422 
 

伍、人事費及第一預備金 

 

 

 

一、人事費 

二、第一預備金 

48,628 

48,528 

100 

 

合 計  154,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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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兵役局 104 年度施政計畫 

計 畫 名 稱 計 畫 目 標 實 施 要 領 
預算來源及金額 

(單 位 ： 千 元 ) 
備 註 

壹、一般行政 

行政管理 

行政事務管理 

 

 

 

 

 

 

 

 

 

 

 

 

 

 

 

貳、軍務行政 

    政軍業務 

  一、政軍服務 

(一)留守業

務 

 

 

 

 

 

 

 

 

 

 

 

 

 

 

 

 

(二)在營軍

人 及 替 代

役 役 男 家

 

 

加強各項事務管

理、文書、檔案

管理，嚴密執行

計畫作業，管制

考核，以提高工

作效率。 

 

 

 

 

 

 

 

 

 

 

 

 

1. 加強照顧義務

役傷、殘、病

退伍軍人，維

護其權益。 

 

 

 

 

2. 死亡軍人慰問

金發放。 

 

3. 春節慰問國軍

遺族，以示關

懷。 

 

4. 春秋二祭慰問

陣亡烈士遺族

。 

 

1. 限期審定在營

軍人及替代役

役男家屬生活

 

 

1. 遵照行政院頒「事務管理手冊」之規定，

建立財產管理，並確實執行物品採購及管

理，對消耗品領用，分類登帳管制，以防

止浪費。 

2. 加強各型車輛保養與維護，公務車統一調

派管制，確保行車安全。 

3. 檔案管理，分類典藏，並定期清理，逾保

管年限時，即行銷毀。 

4. 遵照行政院頒「文書流程管理手冊」之規

定，嚴密審核文稿，以提高公文品質。 

5. 賡續實施「全國戶役政資訊系統」強化兵

役行政業務，並配合戶役政資訊系統與後

備軍人管理系統連結作業。 

6. 加強志工訓練，善用志工人力資源參與本

局各項役政活動。 

 

 

 

1. 依據國防部核定之義務役傷殘退伍軍人，

依其殘等發放三節市長慰問金、市長生活

照護金及安養津貼；如符合在營軍人家屬

生活扶助者，發給生活扶助金。 

2. 三節慰問金，委由郵局轉帳匯撥，以達便

捷安全高效能服務。 

 

 

依國防部函送死亡通報，派員代表市長前往

慰問，並致贈慰問金，埋葬及追悼補助費。 

 

於春節前委託郵局發放遺族慰問金，轉入遺

族之郵政帳戶。 

 

 

函請陣亡烈士遺族代表參加祭典，由市長慰

問遺族並致贈慰問金。 

 

 

1. 由區公所依照規定於役男入營後 15 天內完

成家庭狀況調查，及審查扶助等級，送本

局複審核定。 

3,010 

 

 

 

 

 

 

 

 

 

 

 

 

 

 

 

 

 

48,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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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 生 活 扶

助 及 各 項

補助 

 

 

 

 

 

 

 

 

 

 

 

 

 

(三)列級家

屬 健 保 費

、醫療費補

助 

 

 

 

(四)慰勞 

 

 

 

 

 

 

 

 

(五)政 軍聯

繫 

 

 

 

 

(六)兵役宣

傳 

 

 

 

(七)替代役

役 男 服 勤

管理 

 

 

扶助等級，發

放生活扶助金

。 

 

2. 委託郵局將一

次安家費暨三

節生活扶助金

於節前 10 日發

放，使扶助家

屬歡度佳節。 

 

3. 核發家屬生育

補助、喪葬補助

及急難慰助金

（重大災難） 

 

落實照顧列級家

屬保險及就醫。 

 

 

 

 

 

加強在營軍人慰

問、激勵士氣。 

 

 

 

 

 

 

 

本市政軍首長聯

繫。 

 

 

 

 

加強兵役宣導，

鼓勵踴躍服役。 

 

 

 

負責分發、督導

、管理本市替代

役役男等相關事

宜。 

 

2. 核定結果，以書面通知家屬。 

3. 節前實施複查，以達到資料正確、公平核

定等級之目的。 

 

1. 節前完成發放名冊，並辦妥請款手續。 

2. 委託郵局在節前將發放金額，轉入列級扶

助家屬郵政帳戶。 

3. 按程序辦理核銷工作。 

 

 

 

1. 督導區公所主動輔導家屬申請。 

2. 核定後儘速發放慰問金。 

 

 

 

1. 督導區公所造冊補助核列甲級役男家屬自

付之健保費。 

2. 核列甲、乙、丙級役男家屬，至全民健保

醫院、診所就醫，除全民健保不給付者外

，憑醫院繳費收據向區公所申請，由本局

審核撥款補助。 

 

1. 因公（含意外）受傷住院 7 天以上本市籍

義務役官兵及分發市府服勤替代役役男，

致贈慰問金。 

2. 辦理本市年度敬軍工作，訪問本市籍役男

並致贈部隊勞軍款；積極參與新兵訓練懇

親會服務工作，為役男及其家屬解答兵役

疑問事項。 

 

 

1.擔任市府與軍方連繫窗口，協助市府及各局

處協調政軍相關事項。  

2.每年舉行政軍首長聯誼，溝通並協調解決有

關市政問題。 

 

 

1. 發送「役男服役指南手冊」及「服役須知

」於梯次入營前發給役男及家屬參閱。 

2. 每年年終寄發賀函慰問役男家屬。 

 

 

負責統籌管理替代役公共行政役役男相關事

務及辦理退役等業務，並為加強替代役服勤

管理，積極輔導市府各服勤單位，重視替代

役住宿品質及生活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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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擴大

替 代 役 公

益 服 務 活

動 

 

 

 

 

 

 

（九）眷村

服務 

 

 

 

 

 

二、軍人忠靈祠 

 

 

 

 

 

 

 

三、忠烈祠 

 

 

 

 

 

 

 

 

 

参、兵役動員管 

理 

 動員管理業務 

(一)國民兵

管理 

 

(二)替代役

備 役 役 男

管理 

 

 

 

 

負責規劃市府各

機關替代役從事

公益服務活動執

行情形。 

 

 

 

 

 

 

提供眷村服務平

台，配合眷村民

眾需，有效提供

服務。 

 

 

 

受理亡故現役軍

人、替代役役男

及榮民之安厝申

請事宜。 

 

 

 

 

辦理殉職官兵 

警察、義勇警察

、民防人員、消

防人員、義勇消

防人員或其他依

法令從事於公務

之人員及殉難人

民入祀事宜 

 

 

 

 

加強異動管理。 

 

 

 

加強退（停）役

人員之列管作業 

 

 

 

 

 

1.訂定「本府擴大替代役役男從事公益服務作 

 業要點」，整合於本府服役之役男，積極推 

 動參與公益服務，以帶動役男與社區建立良 

 好互動關係，展現敦親睦鄰善意，期使替代 

 役制度積極推動社會公益服務之目標。 

2.辦理替代役役男環保公益暨職涯發展活動

，藉以提升替代役男社會關懷與環保理念

，培養愛鄉愛土情懷，並期能協助退役後

生涯發展。 

 

1. 辦理眷村居民安康講座活動，關心眷村居

民居家安全及身體保健，並透過活動關懷

眷村中新住民之相關就業權益。 

2.辦理眷村美食研習，介紹眷村特有美食文化

及傳承。 

3.協調軍政單位，維護公共設施及環境。 

 

1.安厝流程管理制式化作業，縮短安厝申請作

業流程，即時申請，即時辦理。 

2. 園區持續綠美化及水土保持工作，保持軍

人忠靈祠景觀及公園化之目標。 

3. 網路 e 化，全方位服務民眾辦理祭祀工作

。  

4. 全年無休服務祭祀民眾。 

 

1.入祀祭典作業及制式化管理工作。 

2. 景觀維護及忠烈祠建物修繕，持續美化及

水土保持工作。 

3. 史蹟建構、網路 e 化，全方位服務民眾。  

4. 全年無休服務遊訪及祭祀民眾。 

 

 

 

 

 

 

 

1.督導各區加強國民兵異動管理及索移資作

業。 

2. 辦理國民兵身分證明書申請、換（補）發。 

 

1. 辦理退（停）役人員之編組、異動、轉、

免、回、除、禁役等作業。 

2. 平時、非常事變或戰時，實施演訓召集或

勤務召集。 

 

 

 

 

 

 

 

 

 

 

 

 

 

 

 

 

 

 

 

 

 

 

 

 

 

 

 

 

 

 

 

 

 

 

 

 

 

 

14,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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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離營歸

鄉報到 

 

 

 

 

 

(四)異動管

理 

 

 

 

 

 

 

 

(五)列管人

數統計 

 

 

(六)年度清

查 資 料 校

正 

 

 

 

 

(七)轉、免

役體檢 

 

 

 

 

 

 

 

 

 

(八)後備軍

人 緩 召 及

儘後召集 

 

 

 

 

 

 

 

核對離營證件及

戶籍資料，辦理

列管及事故查處

。 

 

 

 

掌握動態，力求

資料正確完整。 

 

 

 

 

 

 

 

詳實核對統計資

料，以求正確完

整。 

 

依法離營之後備

軍人列管後，實

施年度清查。 

 

 

 

 

實施後備軍人轉

、免、停役體格

複檢。 

 

 

 

 

 

 

 

 

辦理後備軍人緩

、儘召，以維護

權益。 

 

 

 

 

 

 

 

依據後備軍人管理規則及戶役政資訊作業程

序，督導各區受理離營歸鄉報到應辦事項： 

1. 核對離營證件及戶籍資料。 

2. 辦理列管相關事宜。 

3. 對未報到人員詳查其事故原因，並依規定

處理。 

 

1. 督導各區辦理後備軍人異動遷徙，轉通報

後備指揮部列（除）管，對死亡、除管、

喪失國籍等事故應於規定期限內辦理傳輸

訂正除管。 

2. 停役、判刑在案、查尋人口等事故，協調

有關單位專案登記列管追蹤處理。 

3. 對異動延緩案件，本市主動查明處理外，

其他縣市分別函請追查處理。 

 

每月初由各區公所列印上月列管後備軍人動

態統計表自存。 

 

 

1. 內部清查－役政人員每月自動清查。 

2. 配合本市後備指揮部聯合舉辦作業講習，

溝通作法，提高管理效能。 

3. 會同本市後備指揮部對各區公所實施資料

及業務檢查，擇優報國防部後備司令部評

選敘獎。 

 

1. 後備軍人傷殘、機障、痼疾、不堪服役者

，檢具有關證明文件報請本市後備指揮部

協調指定軍醫院實施體格複檢後，判定體

位，辦理轉免役。 

2. 持「兵役用診斷證明書」、「甲種診斷書」、

「身心障礙手冊」或經國防部核定傷殘通

報者，免予參加體格複檢，依體位區分標

準判定體位。 

3. 持兵役體檢專責醫院開具之證明，比照前

項方式，逕為判定體位。 

 

1. 依照「國防部年度緩召處理規定」及「國

防部後備司令部實施計畫」，協助辦理本市

緩召作業。 

2. 配合本市後備指揮部辦理緩召作業講習。 

3.每年 4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止後備軍人及補

充兵緩召第 4、5 款暨儘後召集第 4 款受理

申請 

4 複核區公所轉陳案件後送本市後備指揮部

核定。 

5. 轉送緩召結果通知書。 

 

 

 

 

 

 

 

 

 

 

 

 

 

 

 

 

 

 

 

 

 

 

 

 

 

 

 

 

 

 

 

 

 

 

 

 

 

 

 

 

 

 

 

 

 

 

 

 



貳拾柒、兵役局 7 

(九)刑案處

理 

 

 

 

(十)戶政、

役 政 聯 繫

配合作業 

 

 

 

(十一)後備

軍 人 就 業

輔導、公益

及 聯 誼 活

動 

  

 

 

 

 

 

 

(十二)役政

業 務 訪 視

及表揚 

 

 

 

 

(十三)策訂

動 員 準 備

執行計畫 

 

 

  

 

 

 

(十四)配合

中 央 動 員

演 習 計 畫

，實施各項

演訓事項 

 

 

 

 

加強刑案處理，

掌握動態。 

 

 

 

加強役、戶政業

務聯繫，健全兵

役動員基礎。 

 

 

 

強化後備軍人就

業，以達有效運

用人力。 

 

 

 

後備軍人公益活

動 

 

 

 

 

訪視役政業務工

作績效，評定優

劣，謀求改進及

選拔績優單位人

員表揚。 

 

 

達成全民防衛動

員準備，完成各

動員準備執行計

畫。 

 

 

 

 

 

依據演習目的、

演習事項，達成

動員演習任務。 

 

 

 

 

 

 

對各監所及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函送之具有兵

役身分之刑案通知，分別函轉相關區公所列

案管制，以利掌握動態及清查作業。 

 

 

對具有兵役身分者，其異動、遷徙、住址變

更等動態資料，役戶政單位必須確實聯繫，

密切配合，防止漏管、脫管，以利召集業務

及動員之實施。 

 

 

1. 督導各區隨時受理離營歸鄉及遷入列管失

業之後備軍人就業或職訓申請。 

2. 協調並督導各區聯繫各職訓及就業輔導機

關，並蒐集就業資料提供離營歸鄉之後備

軍人參考。 

 

運用後備軍人組織系統，辦理政令宣導與人

力、物力動員準備及社會服務公益活動，活

動內容加強全民國防教育、掃街、環境清掃

、捐血等公益活動。 

 

 

1. 擬訂年度役政業務訪視實施計畫。 

2. 赴各區公所訪視役政業務執行情形，並評

定優劣及作缺失改進。 

3. 選拔績優單位及人員，列入兵役節予以表

揚。 

 

 

1.依據中央各有關部會年度動員準備方案與

分類計畫，由市府各有關局、處負責策訂本

市 104 年度精神、人力、物資經濟、衛生、

交通等 16 個動員準備執行計畫，俾利動員

任務執行。 

2.協調國軍兵力支援複合式災害防救工作，以

減少民眾生命財產損失。 

 

 

依據行政院動員會報演習訓令及統裁部演習

實施計畫，策辦 104 年「全民防衛（萬安 38

號）演習」－全民防空疏散演練，以驗證動

員、民防及緊急醫療等各種緊急應變機制於

戰時之運作效能，及強化全民防空作為與空

防整備，提高敵情警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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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八二

三紀念館 

 

 

 

 

肆、兵員徵集 

徵兵處理 

(一)兵籍調

查 

 

 

 

 

 

 

 

 

 

(二)徵兵檢

查 

 

 

 

 

 

 

 

 

 

 

(三)免役處

理 

 

(四)禁役處

理 

 

 

(五)役男緩

徵 

 

 

 

(六)役男抽

籤 

 

 

 

善盡八二三紀念

館管理及維護，

做好展覽服務。 

 

 

 

 

 

民國 85 年次徵

兵及齡男子兵籍

調查。 

 

 

 

 

 

 

 

 

役男徵兵檢查。 

 

 

 

 

 

 

 

 

 

 

 

核發免役證明書

。 

 

核發禁役證明書

。 

 

 

辦理役男在學緩

徵。 

 

 

 

1. 辦理常備役體

位役男抽籤。 

 

 

 

1.依政府採購法辦理紀念館之清潔維護及保

全管理。 

2.做好展場整體檢查、導覽服務，展覽內容維

護更新 

 

 

 

 

1.依據中央徵兵處理作業計畫，策訂年度兵籍

調查實施計畫，並督導考核。 

2.區公所訂定各區兵籍調查實施計畫，並召開

作業人員講習。 

3.徵兵及齡男子戶籍資料轉錄，並建檔列管。 

4.區公所列印送達兵籍調查通知書及實地調

查事項。 

5.行方不明役男追查處理。 

6.陳報兵籍調查成果。 

 

 

1.依據中央徵兵處理作業計畫，策訂年度徵兵

檢查實施計畫，並督導考核。 

2.19 歲希儘早入營之役男，儘速辦理體檢。 

3.辦理徵兵處理宣導及座談，使役男能於接受

徵兵檢查前有所了解，以確保自己權益。 

4.協調體檢醫院安排各區體檢日程，並安排體

位判定事宜。 

5.區公所列印送達徵兵檢查通知書，體位判定

後，由區公所列印送達役男徵兵檢查體位判

定結果通知書。 

6.列印役男徵兵檢查人數統計表陳報中央。 

 

經徵兵檢查判定免役體位者，核予免役，並

核發免役證明書。 

 

役男因案判處有期徒刑 5 年以上或入監服刑

合計 3 年以上者，核予禁役，並核發禁役證

明書。 

 

1. 高中（職）以上學生由學校繕造緩徵名冊

送本局審核後予以緩徵。 

2. 役男犯罪在追訴中或入監執行者依其本人

或家屬申請辦理緩徵。 

 

(1)依據徵兵規則及內政部抽籤作業規定策訂

役男抽籤計畫。 

(2)依役男人數及其教育程度修習專長配賦軍

種兵科員額及編造抽籤名冊。 

(3)以公平、公正、公開方式實施抽籤作業。 

 

 

 

 

 

 

4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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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役男徵

集 

 

 

 

 

 

 

 

 

 

 

 

 

 ( 八 ) 役 男

異 動 管 理

（含僑民） 

 

 

 

 

 

 

 

（九）役男

出境 

 

 

 

 

 

 

（十）役男

保險業務 

 

 

 

(十一)現役

軍人登錄 

 

 

 

2. 辦理替代役役

男抽籤。 

 

 

 

 

1. 辦理常備兵徵

集及軍事訓練

。 

 

 

 

2. 辦理替代役役

男徵集。 

 

 

 

 

3.延期徵集 

 

1. 確實掌握各年

次役男動態，

以利徵兵處理

。 

2. 役齡僑民管理

。 

 

 

 

 

1.役男出境就學

管理。 

 

2.一般役男管理

。 

 

 

 

役男接受徵兵處

理之保險處理 

 

 

 

在營服志願役徵

兵及齡男子另予

列管。 

 

 

(1)依據替代役實施條例施行細則及徵兵規則

等相關規定，策訂替代役男抽籤計畫。 

(2)按役男人數編造抽籤名冊抽籤決定徵集入

營順序。 

(3)公平、公正、公開方式實施抽籤作業。 

 

(1)依徵兵規則規定及內政部梯次徵集計畫配

賦各區徵集員額。 

(2)依各梯次入營日期，整備入營交接名冊及

兵籍資料。 

(3)依計畫入營日期，派員護送役男入營服役。 

 

(1)依替代役實施條例施行細則、徵兵規則及內

政部梯次徵集計畫，配賦各區徵集員額。 

(2)依梯次入營日期，整備替代役役男役籍資

料及交接名冊。 

(3)依計畫徵集日期派員護送替代役役男入營。 

 

依據「應徵役男延期徵集入營事故表」辦理。 

 

督導各區公所與戶政事務所密切聯繫隨時辦

理役男及替代役役男異動登記、發送通報，

保持最新動態資料。 

 

(1)依「歸化我國國籍者及歸國僑民服役辦法

」管理。 

(2)與僑務委員會及內政部移民署保持聯繫，

以掌握役齡僑民動態。 

(3)定期清查列管僑民動態資料。 

 

督導區公所辦理役男出境及出境就學後之清

查、統計及後續之徵兵處理作業。 

 

受理役男因奉派出國研究、進修、表演、比 

賽、訪問或實習等申請出境，並隨時清查核 

准出境者是否逾期返國。 

 

 

役男接受兵籍調查、徵兵檢查、抽籤、徵集

入營及替代役勤召人員接受訓練期間，因意

外事故每人投保新台幣 250 萬元及 5 萬元醫

療，以維護其權益。 

 

徵兵及齡男子已在營服志願役者，於接獲通

知後函轉戶籍地區公所登錄於戶役政資訊系

統，以免不必要之徵兵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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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申請

服 補 充 兵

及 提 前 退

伍（役） 

 

 

 

 

 

 

(十三)申請

服替代役 

 

 

 

 

 

 

 

 

(十四)應徵

役 男 入 營

輸送 

 

 

 

 

 

 

 

 

 

 

 

 

 

 

 

 

 

 

 

 

 

 

 

 

1. 役男因家庭因

素申請服補充

兵役。 

 

2. 常備兵及替代

役役男家庭發

生變故申請提

前退伍（役）

。 

 

1. 專長資格替代

役。 

 

2. 宗教因素替代

役。 

 

3. 家庭因素替代

役。 

 

 

加強鐵公路運輸

協調並加強督導

服務以策安全。 

役男因家庭因素，具備服補充兵役條件者，

依據內政部訂頒「常備役體位因家庭因素及

替代役體位服補充兵辦法」規定核辦。 

 

常備兵、替代役役男家庭發生變故，須負擔

家庭生計主要責任者，得申請提前退伍（役

），分別依據國防部、內政部頒訂之標準核辦

。 

 

 

依據內政部訂頒年度役男申請服替代役實施

計畫，受理待徵役男申請服替代役。 

 

役男因宗教信仰申請服替代役，依據內政部

訂頒役男申請服替代役辦法相關規定核辦。 

 

役男因家庭因素申請服替代役，依據內政部

訂頒役男申請服替代役辦法相關規定核辦。 

 

 

1. 依據內政部徵兵計畫及輸送計畫，訂定本

市役男入營輸送計畫，協調鐵、公路等有

關機關完成輸送任務。 

2. 派遣護送人員加強督導及服務役男並維持

運輸任務之行車安全。 

 


